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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富民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文化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不仅鼓励子弟读书和兴办教

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学习和教育实践对乡村社会的知识传播有重要意义。 从自身来看,拥有文化知识

的富民有较高人力资本价值,有利于营生发展,促进阶层成长壮大;从社会层面来看,掌握知识的富民阶层为

乡民了解国家法律政策和规避经济风险提供帮助,形成知识外溢效应;从教育本身来看,富民阶层重视教育,
特别是乡村蒙童教育为主的私学教育在乡村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 由

此可见,从知识史的视角可以进一步认识富民阶层作为动力层在推动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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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培根的名言“知识就

是力量”强调了知识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知识是一种人类的精神财

富,它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积累、演变、选择和被

选择,从而影响历史发展进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

看,知识之所以能够变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

量,在于知识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它通过改变

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 知识

还通过它的外部特征,在社会中产生“溢出”效应,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效率增进。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知识增长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

发展,从而拓展其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文化权

力进行社会控制。
唐宋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迅速

崛起,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深刻影响乡村

社会的发展。 “仓廪实而知礼仪”,在财富上具有优

势的富民阶层,日益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通过

鼓励弟子读书入仕、积极兴办乡村教育等行动,成为

乡村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 对于这一问题,
我们已经从教育史进行探究,不过之前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富民对乡村教育的影响这一传统视角。 本文

试图从知识史的视域审视唐宋以来富民阶层的教育

实践,对乡村社会的知识吸收、知识扩散和知识发展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唐宋富民阶层崛起以来,富民

作为知识的学习者,通过知识获取改变其人力资本,
促进富民阶层再生产。 富民阶层作为知识的传播

者,通过他们自身或家族,持续地在乡村社会输入知

识和扩散知识,在乡村社会形成知识外溢效应,对乡

民了解国家法律政策以及传统农业生产技能等方面

都产生重大影响。
一、富民阶层人力资本发展

富民阶层的最重要阶层特点是拥有财富。 财富

如何获得? 苏轼曾经指出:“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
以为福,非也。 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

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

已先成之矣。 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 富人

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①司马光也有类似的议论,
他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说:“夫民之所以有贫

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 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

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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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 贫者呰窳偷生,不为远

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
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②那么

富民的“智识差长”以及所“乘”之“势”从何而来?
从个体而言,定然有少数人有智力禀赋上的优势,但
是天赋论并不能解释规模庞大的富民阶层的崛起,
最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应是富民阶层具有人力资本

优势,使其在社会中长期保持阶层特色和社会竞争

能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中国是以农耕经济

为基础、以农耕文化为底蕴的文明大国。 农耕经济

和农耕文化深刻影响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中国的社

会结构。 从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农耕文明底蕴中成长

起来的富民阶层,致富和发展也必然以农业为基础,
因此富民阶层的主体是依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
“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③ “力穑之勤,后获必

丰”④,这是农耕社会的信条,靠勤劳出力,从土地中

获取产出,这既是正当的财富来源也是必需的财富

手段。 但事实上,仅靠出大力气是不行的,真正能够

从农业生产经营中积累财富成为富民者,多为“善治

家,井井有法”者。 如南宋两浙路温州富民张端弼,
“初先业颇广重,以兵火业寖微,君通材经画有条,未
几生事大振,富甲乡邑”⑤。 “经画有条”并非张氏致

富的独家秘诀,而是大多数富民的发家之道。 如果

不善于治生,没有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知识积累,即
便拥有众多良田美地,也会遭受败家厄运。 北宋有

一富民,“承其父业,负郭有美田十余顷,衣食富足,
不能力穑笃治,为人所怵,喜多田之豪名,罄索家资,
又营远山之瘠田数十顷,欲人称其田之多也。 远田

无所得,常以负郭资之,岁久因远而困”⑥,就是其典

型个案。
“春时耕种,夏 时 耘 耨。 秋 时 收 治,冬 时 用

受”⑦,这是传统依时令而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准

则。 善于治家营生的土地经营者,必然对季节时令

及气候变化掌握较好、善于运用精耕细作技术、能
够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进行经营规划。 南宋绍兴年

间成书的《陈旉农书》,提出根据土地的特点因地

制宜规划利用、肥料收集和施用方法及农作物田间

管理等,可以说是宋代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集大成

者。 据作者陈旉在序中言“旉躬耕西山,心知其故,

撰为《农书》三卷……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

之,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⑧,说明他亲

自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同时也是个有学识者。 不过

陈旉并非富民,据《农书》中所透露信息,其应为道

士,但此书阅读群体应多为富民。 绍兴十九年

(1149)陈旉将《农书》呈送当地知州洪兴祖,洪知

州为其筹资刊刻。 然而仅过 5 年,所刊刻的《农书》
就“传者失真,首尾颠错,意义不贯者甚多。 又为或

人不晓旨趣,妄自删改,徒事烯章绘句,而理致乖

越”。 陈旉只好“取家藏副本,缮为成帙,以待当世

君子,采取以献于上,然后锲版流布”。⑨ 这本《农

书》为什么一经刊布就广为流传,以至于有人拆其

单页传阅,有人将其粉饰重编? 这类似于今天的流

行读物,说明当时社会上对这本书很重视。 应该

说,书中内容最适宜的阅读者应为直接从事农业生

产的农民,但是大多数农民并不识字,因此这本书

的阅读群体应该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又经营较多土

地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富民。
事实上,在唐宋时代类似于陈旉《农书》有关农

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籍有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传统农耕技术和生产经营类的农书,如《四
时纂要》《耕籍类事》 《农书》等;商业性农业经营的

农书,如《蚕书》《竹谱》 《荔枝谱》 《茶经》等;手工生

产经营类著作,如《营造法式》《北山酒经》《糖霜谱》
等。 这些著作的作者多为文人士大夫,他们中不少

人是从富民家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把著书立

说的重点放到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营方面,并不完全

是个人兴趣爱好的偏向,更多是回应社会需求。 在

唐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富

民阶层,他们有强烈的学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

经营管理经验的动机,试图用知识来维护和发展财

富优势。
“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相接,募召浮客,分

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

间。 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

其节度以嬉”⑩,这些富民通过技术书籍的学习提

高其人力资本,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对土

地合理经营规划、对佃农生产实践进行指导等。 即

便富民们不在田间地头“指麾于其间”,不关心出

租的土地如何生产经营,他们对农业生产经验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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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也有利于他们在租佃经营中评判租佃者的经验

和能力,将土地出租给农耕技术强的佃农。 宋代

“五五分成”为主流的租佃方式也决定地主不可能

当甩手掌柜,需要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对佃农的甄

选、为佃农提供必要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过程的指导

等。 因此,富民阶层农业生产知识的发展,其意义

不言而喻。
掌握一定的识字和读写能力的富民,在知识普

遍缺乏的乡村社会大有舞台可施展。 知识成为他们

的武器,他们能够较好地理解和掌握国家的法律政

策,并且利用国家法律政策来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或者规避经济风险。 富民多以土地经营致富,因此

富民家庭一大特点是拥有较多田产,“乡村上三等并

坊郭内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 这些田产

大多数是通过土地兼并而获得,土地交易是富民家

庭的重要经济活动。 土地等不动产交易无论在古代

还是现在,对于一个家庭而言都是一笔大宗买卖,都
是一次重要交易。 因此,订立买卖契约、寻求中人见

证担保等程序尤为重要,一个合同要件完备规范的

契约,对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减少交易风险关系重

大。 故袁采在《世范》里告诫家族:
田产宜早印契割产

人户交易,当先凭牙家素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

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 次问

其所亲,有无应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经分析。
或系弃产,必问其初应与不应受弃。 或寡妇卑子执

凭交易,必问其初曾与不曾与勘会。 如系转典卖,则
必问其元契己未投印,有无诸般违碍,方可立契。 如

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 如价贯、
年月、四至、亩角,必即书填。 应债负货物不可用,必
支见钱。 取钱必有处所,担钱人必有姓名。 已成契

后,必即投印,虑有交易在后而投印在前者。 已印契

后,必即离业,虑有交易在后而管业在前者。 已离业

后必即割税,虑因循不割税而为人告论,以致拘没

者。 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

也。 而人户不悉,乃至违法交易,及不印契,不离业,
不割税,以致重叠交易,词讼连年不决者,岂非人户

自速其辜哉!

这里所提到的划清土地四至、辨清全部产权人、
明确亲邻优先权、规范契约书写、及时投税于官府

等,都是当时土地交易合同必须明确的要件。 《世

范》将“田产宜早印契割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写

入家训之中,并且指出签订土地契约过程中需要关

切的重点,这对于士大夫和富民家庭减少土地交易

风险有很大帮助。 这是士大夫和富民家庭运用自己

掌握知识的优势来规避家庭经营风险的重要内容。
二、富民阶层与知识外溢

富民文化知识学习和人力资本发展,不仅帮助

他们提高生产经营理念和规避经济风险,而且会通

过他们自身促进知识在乡村社会的传播,形成知识

传播链。 我们看到,宋朝发布的各种政令法规,多通

过“粉壁” “榜谕”告知民众。 如朝廷税则通告:“常
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
俾其遵守。”又如国家法律:“愚蒙亡知,故抵冒而

不自觉,令宜以其条律之大者,榜之墙壁,明白戒晓

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为趋避。”再如各地的

催科派役:“将去年十月以后所降宽恤指挥,并臣僚

论列得旨章疏,如约束受纳催科推排差役之类,榜之

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诸如此类,凡涉及国家

法律和广大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都是“榜谕”于

民。还有一些是通过立碑书刻的方式,如《淳熙三山

志》记载南台临津馆门外立《戒船户》碑文,虎节门内

有碑刻《太平圣惠方》,以此广而告之。
这些通过粉壁书写、碑刻呈现的公告信息,都是

希望所有的百姓能够知晓和遵守的。 而宋代乡村的

识字率虽有所提高,但仍然有很多村民不能识字阅

读。 这些“榜谕” “粉壁”于乡村的通告之所以能为

广大百姓所知晓,主要还是靠接受过一定教育、有识

字能力的富民乡绅阅读和告之,然后以“一传十、十
传百”的方式在乡村社会传播。

在乡村社会里,私塾先生、书铺写者以及一些需

要专业知识的交易中人(牙人)、代为缴纳赋税的揽

户,多为富民之家出身。 这些人活跃在乡村社会,知
识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手段,他们为村民提供的专

业化服务,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村民规避经济风险、
降低交易费用。 富民作为一个知识拥有群体,在乡

村社会还产生知识外溢效应,惠及更多普通民众。
相反,如果对国家制度和政策一知半解,往往会

弄巧成拙。 《名公书判清明集》 (下文简作 《清明

集》)中记载了“走弄产钱之弊”案例。 这个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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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石才从陈某土手中以 180 文购买田产,又加

价至 220 贯卖给韩伯玉。 为了规避赋役,在交易契

约里把出售田产的交易签约时间推迟到第二年五

月。 殊不知他躲过了正役,却没有躲过义役的摊派。
而当他们这份交易契约提交官司裁定时,更是发现

朱脚、白脚等种种破绽,以及契约交易时间、交易金

额等都与供述不一致。 官府细查之后方知此意在

“隐寄产钱,规避应役,遂与其亲属通同作弊,以至弄

巧成拙”,最后被官府追责服役。这个案例说明宋代

乡村社会不少富民试图利用其知识优势来钻国家法

律制度的空子,但是他们由于专业知识并不熟练,对
国家政策制度也一知半解,最后不仅未达到目的,反
而“偷鸡不成反蚀米”。

也有心术不正的富民,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徇

私舞弊或者欺压百姓,成为乡村豪横,为害一方。 如

熙宁年间吕惠卿言:“夫田壄山谷之氓,止知蚕而衣,
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门,目不识

官府者;有生平不敢自出输税,而倍价募人代之输

者。 其于文字目不能识,手不能书,岂能晓有司簿法

之巧说,吏文之烦言,榜式状之委曲苛细耶?” 在

《清明集》中记载了相似案例:
戒揽户不得过取胡石壁

当职轸念郡民困于赋敛之重,故于去岁秋苗,特
与减斛面米,罢市利钱,盖将以惠服田力穑之农也。
又虑揽户欺罔愚民,仍前多取,复与立定规约,令除

输官之外,所赢不得过三分。 既见之镂牓晓示,又勒

各人责其决配罪状,付案为照,三令五申,亦云至矣。
意谓幽远小民,必已俱被其泽。 兹因张灯之夕,村夫

野老杂沓户庭,当职微服诡辞,问所疾苦,言及税事,
莫不蹙然以悲,多者一 纳及千六以上,少者亦不在

千二以下。 参考众论,如出一口。 若是则揽户之取

盈,不啻加倍于官府矣,何无忌惮之甚! 诛之不可胜

诛,不诛则无以示戒,合择其太甚者,惩治一二,以警

其余。 魏六乙、周七乙各决脊杖十五,刺配本州,枷

项市曹,示众十日,余人责戒励一次。 仍备榜。

这些代为输税的揽户、中人,正是利用自己的知

识优势,或故意歪曲国家法规和蠲免政策,或在秤量

中弄虚作假,或在书写中徇私舞弊,欺骗目不识丁的

百姓,从中渔利。 他们的巧取豪夺,极大地损害了编

户齐民的利益,也使国家惠民政策无法落实到位,人

为造成官府与民众之间矛盾,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三、富民重视教育与乡村知识发展

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

系统,这两个系统的教育目标是不一样的。 官学教

育系统,上至太学,下至州学、县学和乡校,以及元以

后发展起来的社学,都是官方倡导主办的教育机构。
县学以上的学校,主要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一部分学

生通过科举选拔进入官僚体制,另一部分人则沉淀

在乡村社会,主要从事与知识相关的工作,如私塾先

生、医生、阴阳先生、书铺先生等。 除了官学体系,唐
宋时代私学教育迅速发展。 私学教育发展方向有

二,一是致力于学问研究的书院教育,二是培养识字

阅读能力的蒙童教育,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补齐了官

方教育的短板。
对于乡村社会知识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私学体

系中的儿童启蒙教育,唐宋乡村蒙童教育的兴起是

这一时代的特色。 乡村随处可见村童读书场景,元
稹在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说:“予尝于平水市

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

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 宋在

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据程颢说,他在做泽州

晋城令的时候,“诸乡皆有校”。 陆游在七言绝句

《秋日郊居》中描述了乡村儿童冬学的情形:“儿童冬

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

不著面看人。”

在唐宋书画作品中,也出现以儿童读书为题材

的作品。 最早见于敦煌中堂 468 窟,其北壁绘学堂

内老师端坐屋内,厢房中助教在众学郎的注视下对

一名学郎进行体罚。 敦煌晚唐 12 窟东壁门上亦绘

一学堂,院落正中坐老师,有一学子恭敬上茶,两侧

厢房里的学生正在读书。 画面反映了唐代蒙童教育

的场景。 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中记有两幅高克明的

《村学图》,但画作未传世。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村童

闹学图》是清代仇英《临宋入画册》十五幅画作中之

一部分,画面人物为一位老师和八名学生。 老师正

伏案酣然入睡,学生们则大闹天宫,形象百态,正在

书写的同学被吸引了回头观看。 整个画面生动活

泼,把村童们趁先生打盹嬉闹的场景表达得栩栩

如生。
敦煌壁画中的学堂学风严肃,礼教甚严,学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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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矩不敢越池,呈现的是正规学堂风格。 宋代风

俗画中的学堂活泼欢快,师生关系亲密,展现的是乡

村私塾特色。 画风的反差不仅是创作题材差异的呈

现,也反映从唐到宋儿童教育的乡村化、日常化发

展。 而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知识传播世俗化这一重大

转型,富民阶层对这一转型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乡村社会的儿童启蒙教育主要由私塾、义

学、冬学这些机构或办学方式来承担,这些都是由民

间来承办的学校和办学方式。 私塾由私人家庭出资

兴办。 为节约成本和营造学习风气,很少由一个家

庭单独开办私塾,多数是相近的几个家庭共同出资

聘请老师教授弟子。 请得起私塾老师的家庭,自然

是富民家庭,故宋人言:“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

书应举或入学校。”义学则是以聚合家族力量来共

同办学的一种方式。 义学兴办始于范仲淹倡置的范

氏义庄,起初以“敬宗收族”为导向,后来逐渐向推动

宗族发展的目标转化,范氏义庄资助的重点也从基

本生活资助扩大到资助教育和科举,其中重要创举

就是兴办义学。 范氏兴办义庄、义学之举,受到很多

士大夫仰慕追随。 不少义学具有开放性,不仅惠及

同族子弟,而且面向邻里乡党子弟开放,有的还为乡

村贫困家庭聪慧少儿提供学习资助。 冬学是一种季

节性学校,主要是在入冬农闲之时面向乡村举办。
陆游的《秋日郊居》诗下双行注文:“农家十月乃遣

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

村书。”冬学也多由宗族或乡绅创办,免费为乡村的

蒙童和不识字的成年人提供识字培训。 冬学的教授

时间较短,一般是一两个月,类似于扫盲班。
由此可见,宋代蒙童教育有较大发展,主要面向

乡村儿童,以士大夫和富民家庭为其倡导者和投资

者,教育对象主要是富民家庭或同族子弟,但也有一

定的开放性,惠及更多人。 更重要的是,私塾、冬学

等乡村教育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形成尊儒尚教之风

尚与尊重知识的传统。 如在中国不少地区千百年来

流传不随意焚烧和处置书籍的民俗,也流传家庭堂

屋敬奉“天地君师亲”神龛,这些都体现出对知识的

尊重。 重视知识的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

的知识发展。
私塾、义学、冬学等面向乡村蒙童的初级教育,

包括识字书写教育、价值伦理教育、初级经学诗书教

育、生产技能教育等,涉及面很广,这些文化知识的

学习,为儿童奠定基本的生活知识、劳动技能、伦理

价值观、处世规则,其可受用一生,影响长远。 宋元

时期的蒙童课本以“三”“百”“千”为代表,主要偏重

于伦理道德教化和识字教育。 在蒙学教育中还有一

类称之为《杂字》的非正式读物,兼具识字和传授技

能的功能,对乡村社会知识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所谓杂字,是一种汇集某类文字,编排成形式整

齐并押韵易记的一种字书。 大多数《杂字》由民间私

塾先生根据教学需要编纂,内容紧扣社会生活,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满足底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基

本需要。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三才杂字》
序言曰:“国人归心,劝学用也。 呜呼! 彼村邑乡人,
春时种田,夏时力锄,秋时收割,冬时行驿,四季皆不

闲,又岂暇学多文深义? 愚怜悯此等,略为要方,乃
作《杂字》三章。”这表明《杂字》编纂的要义是应对

日常生活需要的初步识字。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记

述当时流行的杂字书:“往岁尝过村学堂,见为之师

者授村童,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句,皆器物名,而字

多隐僻,义理无关,余窃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识

器物之名,于世尚为用。”当代著名教育家吴伯萧在

回忆儿时读过的《日用杂字》时讲到:“这里边有不少

耕作技术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然是老农经过多

年积累得来的。 这些地方不仅教人识字,也教人学

做农活,《杂字》成为教科书了。 以后写间苗,写养

蚕,写麦收,写打场。 一桩一桩都写得很真实,没有

渲染,没有夸张,读了使人感到一个字像一钉一铆,
结结实实,很有用处。”

早在汉魏时期杂字已出现,如西汉元帝时的《急
就篇》、后汉郭显卿撰《杂字指》、魏周成撰《杂字解

诂》等。 宋元时代有相关文献记载杂字作为乡土教

材的情况,但是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杂字

读本。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一些启蒙教材,其中

除《千字文》《开蒙要训》等传统课本外,还出现《杂
集时用要字》《三才杂字》等用汉文和西夏文编写的

乡土课本,为我们了解唐宋时代的杂字读物内容提

供帮助。 敦煌杂字具有分类编排的特点,所编杂字

都是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文字,之所以按类别体

例编写,一是方便记忆,二是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随时

查找。 因此,《杂字》文本具有字典的作用,体现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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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色。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乡土教材

的杂字更是被广泛编写和使用,各类杂字的编撰内

容也更趋于专用性知识的传播。 吴伯萧在《一种杂

字》中写到的杂字文本是《农庄日用杂字》,该书从

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农事活动流程,到使用工

具、关键技术,都一一写到,还包括衣食住行、娶嫁之

事、纳税交粮等农家日常生活各种必须事项。 作者

在开头指出“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在结尾强调

“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此为编写《杂字》之目

的。 其实类似这样的日用杂字,因为它朗朗上口,容
易记背,它的作用绝非让乡村百姓识字记账,更大的

效用是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和传承。 因此,乡
村启蒙教育,为乡村社会的知识传播提供新的路

径———过去学习农业生产技能,主要是通过“儿童不

识躬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干中学”方式,现在

可以通过乡土教材和乡村教育体系进行学习,其知

识传播方式的变化,对乡村社会的意义是十分重

大的。
有学者新近发现一本由“徽城富文堂梓行”发行

的《应急杂字》,发现者未考证其年代,但该文有注

释言“徽城富文堂梓行”曾在光绪辛卯年(1891)刊

刻《昔时贤文》,这为我们提供了这本杂字的刊发线

索。 从发现者对这一启蒙读物的介绍可以看到,该
杂字中有不少篇章列举经商常用字,还有有关东西

南北水陆驿程、各地寺庙圣境、疾病预防治疗、民间

诉讼等内容。 通观全文,这是一本商业指南书,所编

选的文字都是商业活动中经常涉及的字词。 众所周

知,明清时期徽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地域

商帮群体,从事商业经营必须熟知商业活动经常使

用的字词,这本书的编撰就是应徽商的需求而编纂

的,将其编纂成书作为启蒙读物,说明商人家庭希望

自己的子弟从小学习经商知识,能识字记账,能外出

识路,能写家信,能打官司。
由此可见,杂字类乡村启蒙教材的出现,说明富

民阶层追求文化知识、积极发展教育,其效应不仅仅

是富民家庭培养一两个中举入仕者,实现家庭向上

的社会流动,更重要的是推动整个乡村社会的知识

发展,乡村民众有更多人获得读书识字的机会,乡村

社会广大民众所需要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能、商业

经营能力等,已经不完全采用传帮带方式传承,而是

可以通过乡土教育系统获得。 知识获得方式从手把

手经验式的家庭传承,逐渐转变为有教科书、有老师

教学的学校传承,体现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传播具

有一定的近代化意义。
结论

作为一个拥有财富和知识的群体,富民阶层有

强烈的教育追求,不仅成为富民向上社会流动的阶

梯,而且对乡村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

要体现为:
其一,富民阶层所受教育有助其提高人力资本

价值,创造更大的营生空间和经济效益。 富民阶层

通过学习各种农事书籍,掌握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

术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营生,提高自身的人

力资本价值,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富民阶层还利

用读书识字、了解国家法律政策、熟悉各种公务处理

程序的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和规避风险,使其人力

资本价值充分发挥作用。
其二,在乡土社会,富民阶层还利用知识优势为

乡民解读国家政策、法令法规,甚至提供一些专业性

服务(如牙人、揽户、书铺写者等),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乡民规避经济风险,降低交易费用。 这些都是富

民阶层的知识外溢效应,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知识

发展。
其三,富民阶层为保持财富和维护社会地位而

投资乡村教育的努力,不仅惠及家庭和宗族,而且为

推动乡村社会教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宋代乡村社

会中的私塾、义学、冬学等私立学校和办学方式的发

展,在乡村社会形成尊儒尚教、积极向学的社会风

气。 特别是以儿童启蒙教育为主的私学教育在乡村

的发展,对乡村社会实用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传承产

生重大影响,促进乡村社会的知识发展和知识扩散。
富民问题是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唐宋

以来富民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中国社会内

部一股新的发展动力,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到了

稳定层、中间层和动力层的作用。 本文对富民阶层

作为动力层的作用进一步展开讨论。 富民的一大根

基就是文化教育,他们既是文化教育的受益者又是

文化教育的推动者。 从知识史的视角来看,发展文

化教育实质上就是知识再生产。 长期以来,知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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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被贵族阶层所垄断,成为其进行社会统治

的工具。 科举制度打破贵族门阀的官僚世袭,同时

也推动知识向下流动。 作为渴望改变社会地位的富

民,他们一跃成为乡村社会知识再生产的主体,其意

图主要在于用知识重塑社会身份,而知识的能动性、
知识的生命力、知识的外溢性实质上已赋予这一知

识再生产过程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为传统

乡村社会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使乡村社会有了创

新发展的基石。 更为广泛且实用的知识在乡村社会

获得并利用“教”与“学”的传播方式和扩散平台,这
对于一直通过“干中学”传承发展生产经验和社会知

识的传统乡村社会而言,所具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不言而喻。 对于微观主体而言,知识带给他们的影

响是多源的、多向度的,所产生的变革性、拓展性也

是可预见的。
总而言之,知识是创造文明的源泉,是社会进步

的动力。 因此,从知识史的视角,可以进一步认识唐

宋以来富民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动力层的历史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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